2025年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生社团年度审核办法
     按照《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规定，共青团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委员会学生社团管理部（以下简称“社管部”）在每学年末对各社团进行年度审核，各社团应如实填写年审表并提供相关的资料及证明，院团委及社管部将对社团章程、学年内所开展的活动及其他相关工作进行审核。
    年审总分100分，年审各项内容及所占比重如下：
一、社团章程（15分）
（1）社团章程是社团为了调整其内部关系，规范内部成员的行为而制定的具有明显的行为规则性质的文件或章程，是社团注册成立必备的文件，是社团内部管理和活动的根本准则。其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社团名称、性质、宗旨、综合管理制度、发展规划及预期等，其中，综合管理制度包括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社团成员资格及其权利和义务、社团负责人的产生和罢免程序、社团执行机构的产生程序及权限等。
（2）在评分过程中，名称、性质、宗旨及发展规划情况共占6分，综合管理制度完备情况占9分
（3）对于社团章程缺失或者不完善的社团，社管部将提出批评指正，严重者将不给予再注册资格。
二、社团组织架构（15分）
社团组织架构应明确各部门名称及其职能。其中，部门设置情况齐全度占9分，部门职能说明情况占6分
对于内部组织机构混乱、不合理的社团社管部将提出批评指正，严重者将不给予再注册资格。
三、社团成员构成（13分）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生社团应是面向全院学生开放的社团，是全院学生都能参与进来的社团。社团正式成员为本学年所有社内人员，应不少于20人。社团骨干人数下限为5+（正式成员数-20）/10，正式成员不足20时以20代入，若计算结果为小数则向上取整。
其中，社团正式成员人数占6分，社团骨干人数情况占7分
四、社团负责人、指导教师及挂靠单位情况（12分）
（1）社团负责人、指导教师、挂靠单位是一个社团注册成立必备的条件，社团负责人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学号、院系、民族、政治面貌、联系方式等信息，指导教师情况包括姓名、所属院系、政治面貌、职称、联系方式等信息。挂靠单位信息包括挂靠单位名称以及该挂靠单位负责社团工作教师的相关信息。
（2）社管部将依据《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对上述信息进行审核，对于社团负责人、指导教师、挂靠单位存在问题的社团，社管部将在和社团沟通之后视情况给予社团一定时间寻找符合规定并且能够有效带领、指导社团良好发展的负责人、指导教师或挂靠单位，年审结果为待定，保留再注册资格。
（3）社团负责人条件：
    1、具有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籍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政治立场坚定，政治素养良好。
    3、遵守国法校纪，未受过任何处分。
    4、品行端正，乐于奉献，有强烈的集体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5、工作能力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学习成绩良好（学分绩排名前50%）。
6、通过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4） 指导教师条件：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政治立场坚定，政治素养良好。
    2、遵守国法校纪，未受过任何处分。
    3、品行端正，乐于奉献，有强烈的集体责任感和责任意识。
4、工作能力强，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与社团发展相关的专业知识。
5、公益实践类社团指导教师政治面貌需为中共党员。
五、社团活动（30分）
（1）社团活动分为社团主办活动、社团内部活动、社团协办活动、社管部活动活动四部分。
1、社团主办活动（8分）：由社团主办，面向全院学生，使用了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大礼堂、报告厅、大学生活动中心、体育馆的活动，以及未使用上述场地但活动人数大于50人的活动。社团需提交主办活动的活动策划、活动记录（图/文）、活动总结。
2、社团内部活动（9分）：由社团主办，主要面对社内成员的内部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例会、内训等活动。多次例会仅算作一项活动，多场同主题内训仅算作一项活动。每次活动均需以附件形式提供相关证明（系统申请截图/活动现场截图等），并注明对应活动。
3、社团协办活动（6分）：由社团协办，包括但不限于多社联动、院系迎新晚会、社团开（闭）幕式、社会组织协办等形式的社团活动。社团需提供协办活动的相关证明（形式不限）。
4、社管部活动（7分）：本项包括2025年迎新晚会、2025年百团大战、2025年社团闭幕式、2025年秋季学期社团负责人大会、2025年“冬日有光，社团有约”社团公开课、2025-2026学年社团交流研讨会，社团人物专访，共计7项活动。
（2）社管部将依据《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对社团年度活动进行审核，且社团在交年审表的同时应附Word文档对所列活动进行简单说明，内容要求见活动附件模板说明。
（3）社团活动具有以下几种情况将直接进行注销
 1、社团一学年未举办过任何活动。
2、社团本身或开展活动违背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常州大学怀德学院校规校纪。
     3、利用社团名义进行纯商业活动，背离社团宗旨，影响恶
劣。
4、 社团成员利用网络平台（包括但不限于社团微信群、QQ群、论坛等）对他人进行恶意攻击、散布不实信息、煽动负面情绪以损害他人名誉或干扰社团正常工作秩序。
5、社团举办活动不慎引发严重财务问题并造成不良影响。
（4）对于内部活动丰富或协办活动丰富的社团，会视情况进行加分。
六、社团财务收支状况和财务制度（15分）
（1）该项为社团本学年的收支情况及资金使用规范，社团需注明本学年各项支出、收入的名称和对应金额以及总支出、总收入。社团需要有明确的财务制度即资金使用规范，以规范和保证社团资金的合理使用。其中盈亏情况占8分，财务制度情况占7分
（2） 社管部将依据《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生社团管理暂行办法》对社团财务状况和财务制度进行审核，对于有财政问题的社团，社管部将视其严重程度和造成的影响程度给予不同程度的惩处：
    1、情节较轻、未造成恶劣影响者，将提出批评警告。
    2、情节较轻但造成一定程度恶劣影响者以及情节一般、未造成恶劣影响者，将提出批评警告并于下一学年对其进行财务监督。
    3、情节一般且造成一定程度恶劣影响者以及情节严重者，将不予通过年审并对该社团实行社团注销工作。
七、社团所获荣誉（加分项）
（1）社团所获荣誉包括社团所获校内、校外各种大小荣誉，需注明所获荣誉时间、名称、颁发单位和奖项级别。该项为社团年审加分项，旨在鼓励各学生社团努力发展自身，扩大自身影响力。
（2）社管部在对各社团审核时，会根据各社团过去一年内所获荣誉的数量、类型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分。
（3）加分细则：
社团集体荣誉：加分6分封顶；
省级及以上荣誉加3分； 
院级以上、省级以下荣誉加2分； 
院级荣誉加1分；
	 社团个人荣誉：加分3分封顶
省级及以上荣誉加1.5分； 
院级以上、省级以下荣誉加1分； 
院级荣誉加0.5分；
八、社团违纪违规情况（扣分项）
以下情况将被认定为违纪违规：
1、 社团本身或在宣传、举办活动等方面违背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常州大学怀德学院校规校纪。
2、社团成员利用网络平台（包括但不限于社团微信群、QQ群、论坛等）对他人进行恶意攻击、散布不实信息、煽动负面情绪以损害他人名誉或干扰社团正常工作秩序。
3、社团在活动室使用期间，私自放置违规物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如电磁炉、电热杯、电暖气等）等行为。
4、社团在使用活动室期间，存在垃圾未及时清理、物品随意堆放等卫生管理不当行为。
5、盗用指导单位或其他组织名义开展活动。 
6、社团滥收会费或者存在严重财政问题。
7、利用社团名义进行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甚至利用社团名义进行纯商业活动，背离社团宗旨，影响恶劣。
8、宣传材料未经社管部审批即张贴，造成不良影响。
9、社团信息有变更但未及时向社管部提供变更申请。
评分细则：
[bookmark: _GoBack]社团违纪违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九条，每违反一条一次扣10分，情节严重者将直接注销。
九、社团挂靠单位意见及盖章、指导教师意见及签字
（1）挂靠单位是每个社团注册成立必备的条件，社团能否注册成立，需要征得挂靠单位和指导教师的同意。
（2）社管部将依据《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生社团管理暂行办法》对各社团挂靠单位及其意见、指导教师意见进行审核，对于没有挂靠单位和指导教师的社团，将不给予再注册资格并对其实行社团注销工作。
十、院团委及社管部审批意见
社团年审材料收集完毕后，社管部将统一对各社团进行年审，审核完成后，提交结果至院团委处，由团委书记进行最终审核和确认。各社团应于2026年4月1日23:59:59前提交各项年审材料，若存在困难，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材料，社团需提交《年审材料延期提交说明》，迟交时长将以扣分形式在年审总评中体现，具体标准参见表1；对于未提交《年审材料延期提交说明》但逾期提交材料，及材料提交逾期7日以上（不含）的社团，其年审评级将被直接认定为“不通过”。
  
	迟交天数
	扣除分数

	1
	3

	2
	6

	3
	10

	4
	14

	5
	19

	6
	24

	7
	30


表1：材料迟交分数扣除对照表

    以上即为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学生社团年审规定，对于年审结果：
1、年审结果以等级形式最终呈现，分为四档：优秀、良好、合格、不通过。
2、年审评级为“优秀”及“良好”的社团将通过本学年年度审核，具有下一学年初社团再注册资格。
3、年审评级为“不通过”的社团将被给予一段时间整改期，整改期间无法举办活动，但保留下一学年初社团再注册资格，若届时达到年审及再注册要求，即可成功再注册，但将被列入重点监察对象名单；若届时仍未达到年审及再注册要求，社团将被强制注销。满足以下七项条件的任意一条，社团年审将被审核为不通过：
1) 第一、二项单项得分低于（含）8分
2) 第三项单项得分低于（含）5分
3) 第四项单项得分低于（含）8分
4) 第五项单项得分低于（含）15分
5) 第六项单项得分低于（含）6分
6) 第八项扣分超过（不含）10分
7) 总分低于（不含）60分
4、对于初次年审结果为“不通过”的社团，社管部将给予其反馈意见，社团可在3个工作日内可向社管部邮箱（2454046395@qq.com）重新提交材料。
二次提交材料若达到年审通过标准，社团将在年审中被最终评级为“合格”。年审评级为“合格”的社团视为通过本学年年度审核，具有下一学年初社团再注册资格，但将被列入下一学年重点监察对象名单。
二次提交材料仍未达到年审通过标准及二次提交逾期的社团，本次年审中将被最终评级为“不通过”。
5、满足以下五项条件之一，社团将被直接注销：
1）第四项单项得分低于（含）5分
2）第五项单项得分低于（含）5分
3）第六项单项得分低于（含）3分
4）第八项扣分20分以上，或扣分未超过20分，但违纪情况非常严重
5）总分低于（含）40分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终解释权归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团委所有。












